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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公 孙 龙 正 名
《白马 论 》新 探

曾 祥 云

　　摘　要　认为《白马论》之中心论题“白马非马”的本意 ,既非“白马不是

马” ,亦非“白马不等于马” ,而是“`白马’ 不是`马’ ” ,它是一个表征名与名之

间关系的符号学命题。在《白马论》中 ,公孙龙通过肯定名与指称对象的对应

关系 ,揭举了作为词项符号的名的确定性以及名与名之间的相对独立性 ,并

严格区分了名的提及与使用。 因此 ,从《白马论》的思想意蕴来看 ,它实际上

是一篇探讨名与名之间关系的符号学专论。

关键词　公孙龙　《白马论》　符号　词项符号

《白马论》乃公孙龙的成名杰作 ,这正如他本人所说 ,“龙之所以为名者 ,乃以白马之论

尔”。①然而 ,也正是《白马论》所申述的“白马非马”命题 ,使公孙龙在历史上成了臭名昭著

的诡辩徒。近十余年来 ,重辨公孙龙名学之风渐盛。一些研究者为给公孙龙“翻案” ,解

“非”为“不等于” ,于是 ,“白马非马”的题解 ,就由“白马不是马”这一诡辩命题 ,变成了“白

马不等于马”这样一个揭示概念外延种属差别的合理命题。在我们看来 ,学术界的这两种

解释 ,都未能正确表述“白马非马”的原生本义。本文试从现代符号学的角度 ,对公孙龙《白

马论》作出新的认识和评价 ,以求正于学术界专家、同仁。

一　“非”议

“白马非马”之“非”究竟为何义? 这是本文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当前 ,解“非”为“不等于” ,已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时尚。不过 ,在我们看来 ,这种所谓新

的解释 ,其实是不符合公孙龙原意的 ,它存在的问题 ,较之传统解释更多。

首先 ,解“非”为“不等于” ,对于历史上记载的有关公孙龙的言行 ,不能给出合理的说

明。

据《公孙龙子·迹府》载 ,公孙龙曾与孔子六世孙孔穿会于赵平原君家 ,孔穿因不赞同

“以白马为非马” ,要以公孙龙“去白马非马之学”为条件而“请为弟子”。 公孙龙说: “龙之

学 ,以白马为非马者也。使龙去之 ,则龙无以教。”试想 ,如果“非”即“不等于” ,那么 ,对于

“白马不等于马”这样一个简单的命题 ,公孙龙何以要如此般重视?他有何必要专门写一篇

《白马论》 ,并用那么多“废话”去论证、申明? 难道孔穿不愿接受的就是“白马不等于马”这

样一个常识?

历史上流传着公孙龙乘白马而不得度关的故事。如恒谭《新论》说: “公孙龙常争论曰:

`白马非马’ ,人不能屈。后乘白马无符传欲出关 ,关吏不听。 此虚言难以夺实也。”又高诱



《吕氏春秋·淫辞》注云: “龙乘白马 ,禁不得度关 ,因言马白非马。”如果说: “非”即“不等

于” ,那末 ,“一朝服千人”的公孙龙 ,为何说服不了一个守关的小吏? 难道“白马不等于马”

的道理有那么深奥难懂吗?

其次 ,以“不等于”释“非” ,与公孙龙名学的研究风格不相一致。

在先秦 ,名家被称为“辩者”。作为名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公孙龙名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

就是超越常识 ,挑战传统 ,这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例如 ,在《指物论》中 ,公孙龙将以名

指物之“指” (即对事物的指称》也看作是“指” ,打破了墨家仅以手指指物为“指” (即对事物

的指认 )的传统认识 ;他提出的“物莫非指”即事物都可指称的主张 ,则否定了墨家建立于

常识之上的“所知而弗能指”的指物观。②另如《坚白论》中的“坚白石二”、《通变论》中的

“二无一”命题等等 ,都充分表明了公孙龙名学的“反叛”风格。 可见 ,依公孙龙的“辨者”性

格推断 ,他是不可能以“白马不等于马”这种常识作为《白马论》中心论题的。杜国庠先生在

论及公孙龙“白马非马”时指出: “关于违反常识这一点 ,他自己是充分意识到了的 ,他所设

为客难的话 ,都是代表着一般常识的见解。 毋宁说 ,他有意识地拿他的理论去和常识的见

解对立 ,而借以宣传自己的学说。”
③
因此 ,公孙龙并非不懂得常识 ,他的立论的出发点就

是超越常识。 解“非”为“不等于” ,与公孙龙名学的个性特征明显不符。

再次 ,以“不等于”释“非” ,将导致《白马论》义理混乱 ,无法解读。

由于《白马论》的义理 ,将是下文着重探讨的内容 ,因而在这里 ,我们仅举一例以为证。

《白马论》云: “马者 ,所以命形也 ;白者 ,所以命色也。 命色者非命形也 ,故曰白马非

马。”这是公认的公孙龙对于“白马非马”的最重要的论证。懂一点普通逻辑常识的人都知

道 ,论据是用以支持论题的 ,并且 ,论据与论题之间要有必然联系 ,即由论据合乎逻辑地推

出论题。如果“非”即“不等于” ,那末 ,如何理解公孙龙这一论证中论题与论据的关系? 对

“命色者非命形”中的“非”又作何解释? 如果这个“非”也是“不等于”之义 ,则不仅由“命色

的东西不等于命形的东西”推不出“白马不等于马” ,并且该论据本身就有诡辩之嫌 ,即使

不算“虚假论据” ,也是一种“预期理由”。另外 ,在“白马不等于马”的语义层次上 ,无法通解

引文中“马”之“命形”、“白”之“命色”一句。分析表明 ,解“非”为“不等于” ,与《白马论》义理

实不相融合。

总之 ,在我们看来 ,以“不等于”释“非” ,不是公孙龙的原意。在这一点上 ,我们维护传

统的解释: “非”即“不是”或“不属于”。

我们知道 ,“非”为象形 ,“从飞下翅”。 《说文》云: “非 ,韦也。取其相背义。”又段注云:

“各本作违 ,今正。违者 ,离也。韦者 ,相背也。非以相背为义 ,不以离为义。”“相背”即为相

反、对立 ,也就是否定、排斥。

实际上 ,公孙龙本人对“非”已有明确的界定: “非”即“无”。他在《通变论》中指出: “非

马者 ,无马也。”《白马论》中设为客难的话中亦有: “有白马不可谓无马”之说。 在他看来 ,

“白马非马”也就是“白马无马” ,“非”与“无”相通。用今人的话来说 ,“非”是一种内涵陈述 ,

“无”是一种外延限定 ,从根本上说 ,二者是一致的。

有研究者指出 ,在《白马论》中 ,公孙龙将“非”和“异”看作是等义。其主要依据是如下

一段话: “以有马为异有黄马 ,是异黄 (马 )于马也。异黄马于马 ,是以黄马为非马。”然而 ,我

们不明白 ,根据这段文字何以能得到上述结论。如果公孙龙认为“异”即是“非” ,二者等义 ,

那他为什么要特别指出“异黄马于马 ,是以黄马为非马”呢? 公孙龙作如此强调 ,不正表明

他理解的“非”与“异”是有区别的吗?《说文》注云: “异 ,分也。分之则有彼此之异。”实际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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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的“异”与现代汉语“不同”义通 ,都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区别”、“区分”。 但“区别”或

“区分”并不是单义的 ,即可指两物性征的本质之分 ,如人与动物 ,也可指两物数量上的多

少之别 ,如白马与马。“非”是前一种意义上的“异”。也正因为此 ,可将“非”归结为“异” ,反

之则不然。公孙龙强调“异黄马于马 ,是以黄马为非马” ,正是提醒人们注意 ,他只是在前一

种意义上使用“异”的 ,此处的“异”也即是“非” ,它与通常所说的与“同”相对的“异” ,并不

等义。

需要指出的是 ,一些研究者以“不等于”解“非”时 ,往往将“不等于”与“异于” (或“不同

于” )并提 ,将二者视为等义 ,这显然是失察的。“不等于”是相对于“等于”而言的 ,根据欧拉

图所示 ,“不等于”仅对相容关系言 ,而“异于” (或“不同于” )既可对相容关系言 ,也可对不

相容关系即全异关系言。由此也可看出 ,将仅对全异关系而言的“非” ,无论解为“不等于” ,

还是解作“异于”或“不同于” ,都是不准确、不恰当的。

综上所析 ,我们认为 ,公孙龙“白马非马”之“非” ,就是“不是”或“不属于”之意。

二　“白马非马 ”题解

“白马非马”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 ,必须从先秦名学的性质谈起。

很长时期来 ,在我国学术界 ,“名”被等同于“概念” ,“名学”被看作是“概念论”或“逻

辑”的同义语。然而 ,随着名学研究的深入 ,这种传统研究模式的问题和弊端 ,便逐渐显现

了出来。对名学本质的再认识 ,已成为当今中国逻辑史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名”是什么? 这是把握先秦名学本质的关键。实际上 ,对“名” ,先秦诸子多有论及。

《墨子· 经说上》云: “所以谓 ,名也 ;所谓 ,实也。”《尹文子·大道上》云: “名生于方圆 ,则众

名得其所称也” ,“名者 ,名形者也”。 《管子·心术上》云: “名者 ,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 ,又

《心术下》云: “万物载名而来”。 《荀子·正名》亦云: “名也者 ,所以期累实也” ,“名无固实 ,

约之以命实”。不难理解 ,先秦诸子所说的“名” ,并不是什么“概念” ,而是指代表、标记客观

事物的符号、名称。诸子百家竞相争执的名实关系 ,实指名与指称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因

此 ,以名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名实关系为基本内容的先秦名学 ,就其实质来说 ,是一种关于

词项符号 (亦称语词符号 )的理论。④

名家以重视对“名”的研究而著称。作为名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公孙龙于名学有深入而

独到的研究。 《公孙龙子· 名实论》云: “夫名 ,实谓也。”公孙龙所理解的“名” ,与先秦其他

思想家并无根本区别 ,都是指用以代表、指称事物的名称、符号。这一点 ,对于我们正确理

解公孙龙“白马非马”的本意十分重要。

现代符号学严格区分了名称的提及与使用。苏佩斯指出: “通常在使用语言时 ,是不可

能混淆事物和它的名称的。我们使用名称谈论事物 ,而看来真的只有白痴才会比如说把威

廉·莎士比亚和他的名字搞混了。然而 ,当我们想要一般地提及名称或者表达式 ,而不只

是使用它们时 ,我们不必是白痴也会发生混乱。 那就是 ,当被命名的事物本身是语言表达

式时 ,就会引起某些特殊的问题。给表达式命名的标准方法是使用单引号或双引号”。
⑤
试

比较下列语句:

　　　　　 ( 1)长沙是湖南省省会。 ( 2)“长沙”是两个汉字。

语句 ( 1)中的“长沙” ,是代表湖南省省会所在地的那座城市的名称或者说符号 ,也就

是说 ,语句 ( 1)是使用“长沙”这个符号指称湖南省省会所在地的那个城市。 与语句 ( 1)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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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语句 ( 2)是使用“长沙”这个符号去提及“长沙”这一名称。 由于语句 ( 2)中的“长沙” ,是

对代表湖南省省会所在地的那个城市的名称的指称 ,因而 ,如果将它混同于语句 ( 1)中的

“长沙” ,就会闹出笑话 ,造成思想混乱和交际困难。 让我们再看两个语句:

　　　　　 ( 3)白马不是马。 ( 4)“白马”不是“马”。

同语句 ( 1)一样 ,语句 ( 3)使用“白马”和“马”两个符号分别指称客观存在的两类对象。

语句 ( 4)则与语句 ( 2)类似 ,它是使用“白马”和“马”这两个符号分别提及“白马”和“马”这

两个名称的自身。

语句 ( 3)与语句 ( 4)是有根本区别的。 语句 ( 3)是对白马本身性征的描述 ,其真假受客

观对象本身特性的制约。如果白马客观上属于马类动物 ,则语句 ( 3)是一个假语句。语句

( 4)是对指称对象白马的名称即“白马”的描述 ,它与客观对象本身的特性没有直接联系 ,

而只与作为指称对象的符号的性质及其生成特点相关。由于语句 ( 4)的真假并不决定于客

观对象本身的特性 ,因而 ,我们不能从客观存在的白马与马的类属关系上来判定它的合理

性。

诚然 ,对于我们今人来说 ,对语句 ( 3)和语句 ( 4)是很容易作出区分的。但是 ,在公孙龙

所处的先秦时代 ,汉语言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自然 ,人们还不懂得 ,当代表事物的符号名称

本身成为被指称对象时 ,给其命名的标准方法 ,是使用单引号或双引号。 因此 ,象语句 ( 3)

( 4)这样的表达式 ,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严格区别 ,但在先秦没有标点符号的文字系统中 ,二

者的表述是一样的 ,不能在表述形式上加以甄别。由于没有类似于现代书面语言标点符号

那样的语言手段 ,来区分不同语言层次上的“白马非马” ,人们也就难以识别同一个“白马

非马”表达式中所内含的两种不同语义。于是 ,人们也便按照常识和经验 ,很自然地将“白

马非马”仅仅理解为“名称的使用”层次上的“白马不是马”。同样 ,囿于常识之见和传统习

惯 ,为《白马论》订补标点符号的研究者 ,也未能意识到公孙龙“白马非马”命题的另一种表

述形式可能是“`白马’ 不是`马’ ”。

问题在于 ,公孙龙本人对“白马”和“马”这两个符号名称 ,是如何使用的?

在《白马论》开篇 ,公孙龙即明确指出: “马者 ,所以命形也 ;白者 ,所以命色也。 命色者

非命形也 ,故曰白马非马。”《公孙龙子·迹府》篇亦有类似说法: “白马为非马者 ,言白所以

命色 ,言马所以命形 ,色非形 ,形非色也。”显然 ,这里的“白马”、“白”、“马”诸名 ,都是在“名

称的提及”的层次上使用的。由于“马”名是“命形” ,“白”名的“命色” ,而命色的名不是命形

的名 ,因而 ,“白马”名不是“马”名。在《白马论》中 ,还有一段话说得更明白: “马未与白为

马 ,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 ,复名白马。”“马”与“白”结合之前 ,“白”名就是“白”名 ,“马”

名就是“马”名。 “马”与“白”两名结合就组成了复名“白马”。 很清楚 ,公孙龙完全是在“名

称的提及”意义上来使用“白马非马”中的“白马”和“马”诸名称的 ,《白马论》中的“命”、

“名”等文字 ,则正是其显著标志。如果我们仅凭常识和传统习惯来理解“白马”和“马” ,那

么 ,在解读《白马论》时 ,就会象苏佩斯所说的那样 ,“不必是白痴也会发生混乱”。

既然在“白马非马”命题中 ,公孙龙只是使用“白马”和“马”这两个符号 ,分别提及“白

马”和“马”这两个名称 ,而不是使用“白马”和“马”这两个称号 ,分别指称客观存在的白马

和马 ,那么 ,按其本意 ,“白马非马”的准确表述应当是: “`白马’不是`马’ ” ,即上述语句 ( 4)

它所揭示的就不是白马和马这两个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 ,而是“白马”和“马”这两个名 (符

号名称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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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符号学的观点看《白马论》

在《白马论》中 ,公孙龙以客难主答的对辩体形式 ,对中心论题“`白马’ 不是`马’ ” ,作

出了详细的论证。 从现代符号学角度来看 ,《白马论》的学术成就 ,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 ,肯定名与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 ,阐明了名的确定性原则。

人们知识事物 ,是借助语言符号进行的 ,因此 ,事物不能没有它的符号名称 ,符号名称

也必有它的指称对象。由于自然语言的民族性、地域性 ,在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中 ,事物名

称的生成方式各有其不同的特点。汉文字是一种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体系的文字。“画成

其物 ,随体诘诎” ,这是象形文字生成的基本特点。先秦诸子所说的“名” ,与古文字有着密

切的联系。《周礼· 春宫·外史 )云: “掌达书名于四方。”又郑玄注云: “古曰名 ,今曰字。”在

解释孔子“正名”时 ,皇侃《义疏》亦引郑玄注云: “正名谓正书字也 ,古者曰名 ,今世曰字。”

从名的书面形式来说 ,一个名也就是一个字或字的复合体。古文字“依类象形”的生成方

式 ,也就决定了名的生成特点。公孙龙的“`马’者 ,所以命形也” (引文中的单引号系作者增

补 ,下同 ) ,正是以古文字的生成特征为依据的。

公孙龙认为 ,“马”名是根据马的形状命名的 ,“马”名所指称的对象就是具有马之形征

的事物 ;“白”名是根据事物颜色来命名的 ,“白”名所指称的对象就是具有白之色征的事

物。 “合`马’ 与`白’ ,复名`白马’ 。”“白马”是由“白”名和“马”名“相与”即相结合而生成的

复名。复名“白马”是既“命形”又“命色” ,它所指称的对象就是同时具有白之色征和马之形

征的事物。在他看来 ,形状和颜色是事物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性征 ,因而 ,具有不同命名根据

的“白”、“马”和“白马” ,都各有其不同的指称对象。 这是公孙龙论证“`白马’ 不是`马’ ”的

最主要的论据。

公孙龙进一步指出: “`马’ 者 ,无去取于色 ,故黄黑马皆所以应 ; `白马’者 ,有去取于

色 ,黄、黑马皆所以色去 ,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马”名只“命形” ,不“命色” ,凡具有马之

形征的事物都是“马”所指称的对象 ;黄、黑马都具有马之形征 ,它们都可应“马”之名 ,因

而 ,“求`马’ ,黄、黑马皆可致”。“白马”名是兼命色形 ,较之“马”名而言 ,它增加了“命色”的

根据 ;黄、黑马虽因其形征可应“马”名 ,但其色征不符合“白马”名指称的对象的特征 ,它们

不属于复名“白马”所指称的对象 ,所以说“黄、黑马一也 ,而可以应有`马’ ,而不可以应有

`白马’ ” ,“求`白马’ ,黄、黑马不可致。”在公孙龙看来 ,“白马”兼命色形 ,唯有既具马之形

征又有白之色征的白马 ,才可应“白马”之名。

公孙龙认为 ,“使`白马’乃`马’也 ,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 ,̀ 白马’不异`马’也”。假如

将“白马”名归结为“马”名 ,那末 ,兼命色形的“白马”就没有了命色的根据 ,只有命形的根

据了 ;而没有命色的根据 ,就不能将“白马”与“马”区别开来。 他反问道: “所求不异 ,如黄、

黑马有可有不可 ,何也?”如果“白马”与“马”的命名根据没有区别 ,“所示一也” ,那为什么

黄、黑马可以应“马”名、而不可应“白马”名呢?

总之 ,在公孙龙看来 ,不同的名都各有其不同的生成根据 ,因而也各有其特定的指称

对象 ;反过来 ,具有不同性征的被指称对象 ,也各有其相应的名。名与指称对象是一一对应

的 ,不能相互混淆 ,发生错乱。不难看出 ,公孙龙的这一思想 ,实际上是其《名实论》提出的

“唯乎其彼此”的一般正名原则的具体发挥 ,它与荀子所说的: “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 ,不可

乱也 ,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 (“同实”原为“异实” ,疑误 ,今据章诗同《荀子简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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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 ,⑥基本思想是相同的 ,也就是先秦诸子强调的名副其实、实应其名的名实相符的原

则。

公孙龙对名与被命名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的论述 ,从现代符号学的角度来看 ,它揭示

了符号 (名 )与所指对象之间的确定性原则。按照现代符号学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不同的语

言符号系统中 ,对于同一对象 ,自然可以用不同的符号去指称 ,但在同一个语言符号系统

中 ,同一个符号名称只能指称相同的对象。 如果同一个符号名称可以指称、代表不同的事

物 ,“白马”既可指称客观存在的白马 ,也可代表客观存在的马 ,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没有

确定性 ,那么 ,人们就无法借助符号去区别事物、认识事物和交流思想。符号与其代表的事

物之间的确定性原则 ,是必须遵守的。因此 ,从符号学观点来说 ,公孙龙强调名与指称对象

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这种认识和看法是完全合理的、正确的。

第二 ,指出了名与名之间的相对独立性。

汉文字不仅具有形象性 ,而且其结构亦与印欧语系文字不同。汉语言文字的最基本单

位是字或词 ,用以构成汉字的笔画不能作为独立的符号。 字或字的复合体 ,是名作为文字

存在的最基本形式。应当如何看待汉语言文字系统中名与名之间的关系呢? 公孙龙以“白

马”与“马”两名为例 ,表明了他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

《白马论》云: “`白马’者 ,`马’与`白’也。̀马’与`白’ ,`马’也?故曰: `白马’非`马’ 也。

`马’未与`白’为`马’ ,`白’ 未与`马’ 为`白’ ,合`马’ 与`白’ ,复名`白马’ 。是相与以不相与

为名 ,未可。故曰: `白马’非`马’ 。” (自`马’ 未与`白’ 为`马’ ”至最后结论一节 ,是“主答”还

是“客难” ,各家说法不一。 本文据金受申《公孙龙子释》删最后的“未可” ,以此节为主意。)

公孙龙认为 ,“白马”名是“白”和“马”两名“相与”即相结合而组成的复名 ;在“白”和“马”两

名结合成复名“白马”之前 ,“白”名就是“白”名 ,“马”名就是“马”名 ;二者一旦结合 ,组成了

复名 ,那么 ,“白马”就不再是“马”、也不再是“白”名了。因此 ,如果将“白马”名归结为“马”

名 ,就是将“相与”的复名归结为“不相与”的单名 (“单名”是《荀子· 正名》中的用语 ,意指

由一个音节或一个字组成的名 ) ,这是不行的。

针对“客难” ,公孙龙进一步指出: “以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 ,离`白’之谓也。不离

者 ,有`白马’ 不可谓有`马’ 也。 说有“白马”名就不能说没有“马”名 ,公孙龙认为这是一种

“离`白’之谓” ,即将“白”从复名“白马”中分离出来的说法。而如果不使“白”名从复名“白

马”中分离以来 ,那么 ,就不能说“白马”名包含有“马”名。 在公孙龙看来 ,复名“白马”虽是

由“白”和“马”两名结合而成 ,但组成复名“白马”之后 ,“白马”作为一个有其特定命名根据

和确定指称对象的名 ,已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 ,“白”和“马”只是作为构成复名“白马”的

两个元素、成分而存在 ,它们与作为独立存在的单名“白”和“马”相比 ,在性质上已发生了

变化。公孙龙指出 ,“以`白’者不定所白 ,忘之而可也。`白马’ 者 ,言`白’ 定所白也 ;定所白

者非`白’也”。作为独立存在的单名 ,“白”指称事物的白之色征 ,但不谓述任一具体事物 ,

凡有白之色征的事物皆可以“白”称之。在公孙龙看来 ,这种不是某一具体事物所特有的属

于不确定的名称 ,忘了它也是可以的。而复名“白马”中的“白” ,它特指具体的马类动物的

白之色征 ,这种有确定的具体指称对象的“白” ,已不再是那种没有确定具体指称对象的

“白”。

总之 ,在公孙龙看来 ,复名“白马”与构成它的单名“马”和“白” ,是一种相排斥的关系 ,

也就是说 ,“白马”、“马”、“白”诸名之间是相对独立的。 “白马”不是“马”也不是“白” ,这是

公孙龙肯定名与指称对象具有对应关系这一基本思想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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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在先秦有关这种名与名之间关系的讨论 ,并非公孙龙所特有。例如 ,《墨经》作

者指出: “`牛马’ 之非`牛’ 非`马’ ,与可之同 ,说在兼。” (单引号系作者所加 )⑦又云: “数

`牛’数`马’则`牛马’二 ;数`牛马’则`牛马’一。若数指 ,指五而五一。”⑧这里的“牛马”与

公孙龙所说的“白马”一样 ,都是复名。 《墨经》作者认为 ,复名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是“兼”

与“体”的关系 ,即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牛马”是整体 ,“牛”和“马”是构成“牛马”是两个部

分。即是说 ,从构成关系言 ,“牛马”是“二” ;从整体上说 ,则“牛马”为`一’ ,这就象一只手掌

与组成它的五个手指之间的关系一样。不难理解 ,《墨经》所说“`牛马’非`牛’ 非`马’ ”与公

孙龙之论“`白马’非`马’ ” ,实质是一样的 ,都是关于复名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关系的论

述。

按照现代符号学观点 ,符号的能指 (音响· 形象 )虽然是作为一种感性物质形式而存

在 ,但符号的物质形式与它所指称的对象的物质形式 ,却是性质和功能完全不同的两类物

质形式。由于对象并不选择具有它自身特性的符号来指称它 ,符号也不具有它所指称对象

的特性。 我国古代的“名” ,虽隶属于表意的汉文字系统 ,但它作为感性客体的标志、替代

物 ,与所指对象也是性质和功能不同的物质形式。指称白之色征的“白”名 ,其本身未必是

白的 ,同样 ,命形的“马”名本身 ,也不具有马的性征 ,它代表马 ,但不是马。 因此 ,对于“白

马”与“马”的关系 ,不能从客观存在的白马与马的类属关系上去考察 ,而必须从“白马”和

“马”这两个符号名称的物理性征即能指以及它们的所指上来分析。

正如公孙龙所说 ,在“马”与“白”相结合之前 ,“马”就是“马” ,“白”就是“白”。 因为

“白”和“马”这两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都不相同。“白马”是一个复名 ,它是由“白”和“马”两

个单名组成。从符号的能指上说 ,“白马”中的“白”、“马” ,只是组成“白马”这个符号的能指

的两个有机部分 ,不再作为两个独立的符号存在。符号能指的改变 ,使所指亦相应有变。在

复名“白马”中 ,由于“白”和“马”已失去了作为独立的符号地位 ,因而 ,从所指上说 ,虽然作

为单独存在的“白”名和“马”名的所指 ,共同组成了复名“白马”的所指 ,但“白”、“马”两名

的所指 ,都不能单独地成为复名“白马”的所指。作为新生成的符号 ,“白马”的所指 ,是任何

其它符号 其中也包括“白”、“马” 的所指都不能替代的。 概言之 ,复名“白马”与单

名“白”、“马” ,虽然在符号的构成上有密切的联系 ,但从符号的性质即任一符号都有其特

定的能指和所指来说 ,“白马”与“白”、“马”的地位是平等的 ,它们都是各有特定能指和所

指的彼此独立的符号名称。因此 ,说“白马”不是“马” ,或说“白马”不是“白” ,犹如说“白”不

是“马”一样 ,都是合理的、正确的。

第三 ,严格区分名称的提及与使用。

在《白马论》中 ,公孙龙虽然没有从理论上明确区分符号名称的两种不同使用方法 ,但

从他对“`白马’非`马’ ”这一中心论题的论证中可以看出 ,公孙龙在实际运用中已严格区

分了名称的提及与使用。在上述引文中 ,由我们增补了单引号的那些符号名称 ,公孙龙都

是从提及名称自身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在《白马论》中 ,公孙龙设为“客难”的那些语句 ,大

多代表一些常识的见解 ,因而 ,这些语句中所使用的“白马”、“马”等名 ,也多限于使用名称

的层次 ,如《白马论》云: “以马之有色为非马 ,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 ,可乎?”这是

设为“客难”的话 ,它代表常识见解 ,其中的“马”名都是使用“马”这个符号指称客观存在的

马类动物。针对“客难” ,公孙龙答: “马固有色 ,故有`白马’ 。 使马无色 ,有`马’如已耳 ,安

取`白马’ ?”这里的“马固有色”、“使马无色” ,都是承上述客意 ,因而 ,这两个“马”名是直接

指称客观对象。公孙龙说 ,马类动物本来是有颜色性征的 ,也正因为此 ,人们才有“白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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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假如马类动物没有颜色性征 ,那么 ,“马”名所指称的对象 ,就不过是马而已 ,人们又怎

能得到“白马”这一符号名称呢? 可见 ,尽管公孙龙对名称的提及与使用 ,没有从理论上作

出分析、区分 ,但他已有这方面的认识 ,却是不争的事实。 只不过我们的一些研究者 ,囿于

常识和传统之见 ,在为《白马论》订补标点符号时 ,未能将公孙龙这一思想通过现代语言文

字手段展现出来 ,而使之沉寂、埋没了两千多年。更有甚者 ,曲解公孙龙思想 ,并大加贬抑、

非难 ,诚为可叹!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公孙龙“疾名实之散乱” ,“假物取譬” ,通过对“白马”与“马”两名

关系的分析 ,揭示了名与指称对象的确定性原则 ,阐明了名与名之间的相对独立性 ,并初

步认识到了名称的提及与使用的区别。因此 ,从《白马论》的思想实质来看 ,它实际上是一

篇探讨名与名之间关系的符号学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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